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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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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10. 

 

    

  11. 

1.1 至電子採購網列印 

    請購單 

1.2 第一次使用者向事務

組申請帳號。 

1.3 列印格式選擇「學校

格式 2」。 

 

2.1 確認是否為教育部指 

   定採購項目，並確認 

   是否依教育部規定採 

   購環保品。 

 

 

 

 

3.1 單位承辦人核章。 

 

 

4.1 經組長或計畫主持人

與單位主管核章。 

 

5.1 圖儀設備費加會研發

處。 

5.2 水電安全性評估加會

營繕組。 

 

6.1 會計室核章。 

 

 

7.1 校長或授權人員核

章。 

 

 

 

8.1 送事務組執行下單。 

 

9.1 商品交貨到齊後。申

請人上電子採購網修

改辦理簽收。 

10.1 貨品安裝完成後十日

內，辦理驗收動作。

申請人上電子採購網

辦理驗收。 

11.1 驗收合格後，通知廠

商開立發票，辦理付

款手續。 

 

 

法令依據 
依政府集中採購辦理 

 

準時結案再

追蹤 
追蹤人：組長 (分機：2421) 

備  註 
1. 準備結案再追蹤人為各業務直屬長官，業務於應完成日而未完成時，準時結案再追蹤人應

強力協助督導追蹤，以完成業務。 

2. 承辦人： 陳錦瑩            （分機：2422）             

 

承辦人核章 

總務處事務組下單 

校長或授權

人員代決 

1. 

2. 

4. 

5. 

6. 

簽收 

驗收 

經組長或計畫主持人與

單位主管核章 

會簽單位 

會計室 

否 

是

是 

申請人上網選購商品並

列印請購單提出申請 

驗收、付款 

教育部指定採

購項目是否依

規定採購環保

品 

否 

是

是 


